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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務處 

學生生活學習助學經費分配控管及聘用標準作業流程 

1.目的：使各單位瞭解學生生活學習助學經費分配及員額分配流程，同時讓學生瞭解聘用

流程。 

2.依據：本校學生生活學習助學金實施辦法。 

3.範圍：本校聘任學生生活學習助學生(以下簡稱學助生)單位及學助生。 

4.權責：詳如 5作業說明 

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 

(負責人/分機) 
執行時間 相關表冊 

http://osa.web2.ncut.edu.tw/files/14-1003-49815,r47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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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學助生 

經費單位 

 

 
使用學助生 

經費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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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初 

 

 

 
11月中旬 

 

 

 
11月中旬 

 

 

 

 

1月起 

 

 

 

起聘前一個月

進行單位甄選 

 

 

 

 

起聘前一個月

17日前提出線

上申請聘用 

 

投(退)保於前

一個月 17日前

提出線上申請 

 

 
起聘前一個月19日前 

 

 
起聘前一個月20日前 

 

 

 
起聘前一個月21日前 

 

 
 
彙整投保資料 

 
起聘前一個月22日前 

 

 
 
 
 
 
 
 
               
 
 
 

1.學生生活學習助學生申

請表 

2.第一銀行存摺影本、身

分證影本 

3.身心障礙、原住民、低

收入戶持有戶籍地之

鄉、鎮、市（區）公所

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

書、符合教育部規定經

濟弱勢家庭學生持有證

明者、家境清寒持有清

寒證明書者或家裡遭受

重大變故之相關證明文

件者（正本）。 

4.學助生加保申報表、勞

工退休金提繳申報表及

提繳意願調查表 

5.關係認定書 

 

調查或參考前一年度分配情形 

召開學生就學獎補助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學助生列印申請表、關係認定書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並送用人單位 

各單位依年度分配經費執行控管 

用人單位公告/甄選 

學助生於學生聘任及投保系統填寫線上

聘任申請表並上傳相關證明文件檔案 

資格審查 

不符合 

核定 

結案 

 

符合 

總務處事務組辦理投保上傳作業 

會議紀錄函發各單位 

(一)分配 

(二)執行 

用人單位主管簽核 

http://osa.web2.ncut.edu.tw/files/14-1003-25888,r493-1.php
http://osa.web2.ncut.edu.tw/files/14-1003-25888,r493-1.php
http://osa.web2.ncut.edu.tw/files/14-1003-25888,r493-1.php
http://osa.web2.ncut.edu.tw/files/14-1003-25888,r493-1.php
http://osa.web2.ncut.edu.tw/files/14-1003-25888,r493-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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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業說明： 

  5-1、分配 

5-1-1、每年 10月初，由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調查學生生活學習助學生(以下簡稱學

助生)時數及名額，或參考前一年度學生生活學習助學金(含校控學生生活學習助學

金)分配情形後上簽提送學生就學獎補助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5-1-2、每年 11月中旬，由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召開學生就學獎補助金管理委員會

審議。 

5-1-3、每年 11月中旬，由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於學生就學獎補助金管理委員會召

開完竣之後函發會議紀錄，公告學助生經費分配及名額。 

5-2、執行 

5-2-1、每年 1月起，使用學助生經費之用人單位依年度分配經費進行控管與執行。 

5-2-2、學助生起聘前 1個月，由用人單位進行公告及甄選，各單位錄用學助生，除單位有

特殊需求外，應優先錄取具身心障礙學生、原住民及低收入戶 

5-2-3、學助生起聘前 1個月 17日前，於學生聘任及投保系統填寫線上聘任申請表並上傳

相關證明文件，進用日期為每月 1日。  

(1)學生生活學習助學生申請表。 

(2)繳交第一銀行存摺影本、身分證影本。 

未開戶者應備身分證影本 2份及健保或駕照正面影本 1份、印章至總務處出納

組辦理開戶。 

(3)身心障礙、原住民、低收入戶持有戶籍地之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

戶證明書、符合教育部規定經濟弱勢家庭學生持有證明者、家境清寒持有清寒

證明書者或家裡遭受重大變故之相關證明文件者（正本）。 

(4)學助生附加保申報表、勞工退休金提繳申報表及提繳意願調查表身分證影本。 

(5)關係認定書。 

5-2-4、學助生起聘前 1個月 17日前，於學生聘任及投保系統列印聘任申請表、關係認定

書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正本），送用人單位並於 19日前由用人單位主管簽核。 

5-2-5、學助生起聘前 1個月 20日前，由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進行資格審查。 

5-2-6、學助生起聘前 1個月 21日前，由學生事務處學務長核定後方可辦理加保作業。 

5-2-7、學助生起聘前 1個月 22日前，由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彙整學助生投保資料，

由總務處事務組辦理上傳投保資料作業。 

5-3、結案 

6.控制重點：風險分布 1 

6-1、各用人單位應管控單位之學助生生活學習助學金預算及預先規劃分配執行。 

6-2、各用人單位於學助生出缺時，應自行公告學助生應聘條件，並受理學助生申請並檢視

是否符合規定資格。 

6-3、各用人單位於錄取學助生後，應請學助生備妥相關文件並檢視各項資料是否完備後依

程序送核。 

6-4、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於接獲申請資料時，應檢視資料是否完備，如有不符規定

或缺件者應即通知各用人單位補正。 

 


